
沈阳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实施细则 

根据《沈阳工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考复试录取工作办法》结合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今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实际情况，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

安排如下。 

一、复试组织机构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设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招生考试复试小组。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领导李庆丰担任，成员包

括曲迎东、邱克强、毛萍莉、张楠楠、刘丽荣、李明春，负责制定与实施复试工

作具体方案，指导复试小组进行具体考核工作。 

复试小组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为单位成立复试小组，且原则上每小组

中包含所有二级学科的老师各一名，负责实施对考生的思想品德考核、外语听说

能力、综合素质考核以及专业能力考核。每个复试小组成员为 5 人，并设立组长

一名，秘书一名，组长应对复试的各个环节负责。复试小组负责确定与落实复试

具体程序、内容和评分标准，负责实施复试工作。复试小组秘书负责复试记录和

协助安排有关事宜。复试记录要做到详尽规范，并妥存备查。 

二、复试形式与内容 

（一）复试形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形式：网络远程面试方式，招生章程中

规定的复试笔试内容通过面试进行考查。 

（二）复试内容： 

1.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内容主要包括：外语听说能力、综合

素质考核、专业能力考核以及思想品德考核（思想品德考核不计入复试成绩）。

复试满分 100 分。 

思想品德考核：主要考查考生的现实表现，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

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考核结果不计入复试总成绩。 

外语听说能力（25 分）：考查内容一般包括公共外语和专业外语，主要考查

对外语基本知识的掌握以及表达能力。 



综合素质考核（25 分）：考查内容为考生本学科领域的发展潜力和科研创新

能力，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工作（学习）表现、团学活动、社会实践、人文素

养、举止礼仪、心理健康、协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 

专业能力考核（50 分）：主要考查内容为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

应用技能的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

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同等学力考生复试阶段在完成上述复试内容后，还需加试两门专业课，加试

成绩合格者方可录取，加试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加试科目参见《沈阳工业大

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3.每名考生网络远程面试总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 

（三）复试成绩的确定 

复试成绩=外语听说能力成绩+综合素质考核成绩+专业能力考核成绩（复试

满分 100 分）。 

录取总成绩由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组成，初试成绩占 60%，复试成绩占 40%。  

录取总成绩 = 初试成绩×60%÷5+复试成绩×40%； 

（四）录取原则 

1.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拟录取的名单。 

2.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录取： 

（1）考生复试总成绩低于 60 分者；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课程成绩低于 60 分者； 

（3）未在规定时间完成复试者； 

（4）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 

（5）复试过程中违纪舞弊者和不符合报考资格者； 

3.达到复试合格标准的复试考生按录取总成绩排名至招生额满为止。如果录

取总成绩相同，录取顺序优先级为：初始成绩的数学成绩—英语成绩—专业课成

绩。 

4.调剂考生已经通过面试，但规定时间内在研招网不确认接受拟录取的考

生，排名在后的复试合格考生学校将按空缺名额依次发放拟录取通知，直至额满



为止。 

（五）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招生工作咨询电话： 327447042@qq.com  刘老师 

其他复试具体流程详见《沈阳工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考复试录取工

作办法》。 


